
一、 依據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(以下同)113 年 2 月 1 日台

新投(113)總發文字第 0037 號函辦理。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年 

1 月 26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66221 號函核准。 

二、 「台新全球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下稱「消滅基金」） 將於

113 年 3 月 21 日併入「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下

稱「存續基金」）。 

三、 消滅基金之相關重要時程如下：  

(一) 生效日：113 年 3 月 21 日。 

(二) 消滅基金最後買回及對申購申請日：113 年 3 月 19 日。 

四、以上基金合併訊息將會寄送專函給客戶知悉。 

五、詳情請至台新投信官網查詢。 

 


